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蕭 文 生 自 傳 

114.03.21 

民國 52 年 2 月 24 日出生於彰化縣社頭鄉，父親蕭國樑從事

肥料、農藥買賣，母親張月雲擔任社頭國小教師，家中另有一名弟

弟蕭如雄，家境小康，人口單純。中小學就讀社頭國小與社頭國

中，度過無憂無慮之鄉間生活。高中則北上就讀國立師大附中，首

度面臨生活與文化各式各樣之衝擊。大學則考上台大法律學系法

學組，開始了四十多年的法律生涯，當時台大法律系有各國留學背

景、各種年齡層、學術與實務並重之教授，在所有教授之帶領下，

四年內不但享受精彩之講學活動，充實諸多法學知識，出國留學之

夢想也逐漸萌芽。 

畢業後，努力準備出國，幸運通過歐考後，申請到德國科隆大

學與慕尼黑大學之入學許可，1986 年 4 月先前往科隆大學就讀語

言班並通過入學語言考試，1987年 10月就讀慕尼黑大學法學院博

士班課程。在翁岳生教授與廖義男教授引薦下，成為德國慕尼黑大

學 Prof.P.Badura 的博士生，並接受無微不至之指導與照顧。在

學期間除修習必修課程與撰寫博士論文外，亦旁聽許多當時在台

灣相當陌生的法學領域，例如，歐洲法、金融監理法等。此外，在

德期間獲得德國 Konrad-Adenauer-Stiftung 1年半的博士生獎學

金，讓我有機會接觸來自全球各地優秀的留學生，擴大國際視野。

感謝 Prof.P.Badura的指導以及 Prof.P.Lerche的鑑定意見，1992

年 2月完成博士論文口試，並獲得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。 

1992 年 8 月在中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創所所長江義雄教授支

持與協助下，順利進入國立中正大學任教，開始教學與學術研究之

路。中正大學在我回國後，提供自由之教學與研究環境，使我能在

如詩畫般的校園與和樂氣氛下，不斷在研究之路上前進。除擔任教

學與研究工作外，在校期間亦曾兼任行政職，從教務處出版組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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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，一直到法律學系主任與法學院院長，讓我有更多行政經驗與更

多元之思考。2025 年到中正大學任教屆滿 33年，無論是教導、協

助以及鼓勵我的眾多師長、一同成長彼此激勵之友人，以及中正大

學法學院認真純樸的同學，皆是我人生中重要之貴人，心中充滿感恩。 

在慕尼黑大學選擇公法為學習領域之原因有二，首先是深切

感受到德國公法學界之蓬勃發展以及研究領域之無限寬廣，深深

震懾來自臺灣相對封閉環境的我；另外是考量當時臺灣缺少公法

人才，回國後比較容易貢獻所學。學識專長部分，早期是著重憲

法、行政法與公平交易法之研究教學；中後期則是憲法、行政法、

地方自治法與傳播法。 

此外，除傳統法學領域之研究重點外，就傳統上並非法學領域

注目之重點或新興法律領域，例如，中央銀行制度、金融監理、公

共債務、審計制度、規費制度、預算制度、行政組織變革、數位時

代之法治整備，例如工業 4.0 與自駕車等，以法律人之觀點整理

檢討現行制度之規定，一方面希望能擴展法律人研究之範圍，另一

方面為建立完整之法秩序貢獻一己之力。由於大法官解釋憲法，並

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，憲法涉及所有生活層面之法律議題，

大法官在行使核心職能時，除法律專業外，如亦能對其他專業領域

有所接觸，將能使其決定更加全面完整，更能取得人民之信賴。 

研究論著主要聚焦於憲法、行政法、地方自治法、傳播法與財

政法領域。以專書為例，國家法 I-國家組織篇研究民主共和國原

則、國民主權原則、權力分立與制衡之原則、其他國家組織建構之

原理原則與憲法機關之職權；國家‧基本人權‧政府組織一書則涉

及憲法規定中基本權利與國家組織兩大領域；地方自治法基礎理

論與實務一書則深入探討中央與地方在憲法上之議題，皆屬大法

官核心職能所涉。以專書或期刊論文為例，台灣法學雜誌，第 128

期，2009 年 5 月出版之政府體制的憲法解釋；月旦裁判時報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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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期，2011年 4月出版之送給大學生的禮物 VS.大學的震撼彈－評

釋字第 684號解釋；台灣法學雜誌，第 252期 ，2014 年 7月出版

之百分之五政黨門檻之合憲性－司法院釋字第 721 號解釋評析以

及公法研究第 6 期，2023 年 9 月出版之公法人無法主張基本權利

之保護？-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4 號判決評析，皆是與司法

院解釋或憲法法庭判決之直接對話。此外，月旦法學，第 145期，

2007 年 6 月出版之自組織、程序、釋憲類型及解釋效力觀點評析

憲法訴訟法草案，係對憲法訴訟法之深入研究。 

大法官是憲法守護者，憲法是用相當簡潔與抽象文字來規範

複雜之國家與人民關係與各國家機關間之相互關係。國家與人民

關係主要是建構在基本人權之保障，各國家機關間之相互關係則

建立在權力分立與制衡架構以及在民主法治國之原理原則下運

作，兩者不得偏廢。基本人權之保障係所有國家機關設立之目的，

基本人權之內容隨著國際交流日益頻繁，逐漸顯現出一般性之普

世價值，無論採用何種政治制度之國家，莫不以保障人民基本人權

為其最主要之目標。國家機關則不然，隨著各國歷史經驗、政治、

社會、經濟環境之不同，呈現多樣之風貌，並無放諸四海皆準之制

度，各國政府組織之設計各有其特色，遇有爭議時，並無絕對之解

決方式可供參考。 

未來如有機會與榮幸擔任大法官一職，保障基本人權將是最

重要之志業，期盼在普世價值之標準內，建構適合我國之基本人權

制度；至於相對複雜的各個國家機關間之相互關係，則必須先從我

國既有之憲法基礎以及憲法實務運作之情形出發，僅在必要時，方

輔以外國法制之內容與經驗，以避免無謂之不當援引。希望在上述

理念下能夠善盡大法官之職責。 


